北京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京政复字〔2024〕4182号

申请人：周付刚，男，1971年2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后炒面胡同21号。

申请人：李淑芳，女，1963年11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东里2楼2单元103号。
申请人：吴春桓，男，1951年10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东斜街72号。
申请人：于艳玲，女，1969年2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西里二区22楼4门14号。
申请人：王焕更，女，1973年8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城馨园112号楼301。
上述申请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梁炎廷，北京市京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承安路1号院。

法定代表人：张维，主任。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履行拆迁安置法定职责违法，于2024年4月2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经审查后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对申请人的拆迁安置法定职责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对申请人的拆迁安置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住所地原系原北京染料厂的职工宿舍，申请人为该公有住房的合法承租人。2003年，原北京染料厂整体搬迁，所在厂区土地为被申请人下属的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土储中心”）征收纳储，但被申请人作为该地块的征地行政机构，至今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拆迁安置补偿的职责与义务。申请人分别两次以书面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依法履职申请，被申请人告知非其义务。申请人认为，土地征收与补偿是政府行政行为，征收人为被申请人下属的北京土储中心，该中心行政权力来源是被申请人，且代表被申请人实施。因此，被申请人依法应承担北京土储中心征收行为带来的安置补偿的行政义务。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不具有对申请人进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并且已作出《告知书》告知申请人。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

2024年2月18日及2月19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书面信件等材料。申请人称其为原北京染料厂原址职工住户，安置补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

2024年3月1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告知书》并邮寄送达，告知申请人：经核，申请人反映的具体安置补偿事宜，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建议向属地相关部门提出。

另查，1997年7月，原北京染料厂取得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核发的京朝国用（地）字第00023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垡头（以下简称“涉案土地”），土地面积362904.100平方米。2004年11月30日，北京土储中心与原北京染料厂签订京土整储（市）收字（2004）第004号《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北京土储中心收购原北京染料厂涉案土地及涉案土地范围内有合法建设手续的建筑物；地上物全部由原北京染料厂拆除，土地平整；同时约定了土地收购补偿款及支付、交付土地的期限及条件、双方义务等事宜。后双方陆续签订了四份补充合同，对约定内容进行补充修改。
再查，北京染料厂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5月8日出具的《关于北京染料厂项目剩余土地交付的复函》载明：2022年8月结合市级重点工程王化路建设，在朝阳区垡头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的主导下，成立了以垡头街道办事处，朝阳区交通委、北京北搪化工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染料厂有限责任公司上级单位）、北京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六合拆迁有限公司为成员单位的王化路建设项目指挥部统筹腾退安置工作。按照工作要求，将加强组织协调，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染料厂原址剩余租住户腾退。
上述事实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

1.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及邮寄凭证；

2.被申请人提交的京朝国用（地）字第00023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京土整储（市）收字（2004）第004号《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及补充合同等；
3.被申请人作出的《告知书》及邮寄凭证；

4.本机关调取的《关于北京染料厂项目剩余土地交付的复函》。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应当以行政机关有相应法定职责为前提。

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不具有法定职责。因此，被申请人将收到申请人材料后作出《告知书》，告知申请人其反映的事宜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建议向属地相关部门提出，并无不妥。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事项不具有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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